
1 

 

臺北市國民小學暑期體驗學習營 

 報名網站後臺各校操作畫面及相關時程作業說明事項 

一、 學校帳號登入方式： 

(一) 後臺網址：https://holiday.tp.edu.tw/backend/ (即「報名系統網址」加上

「backend/」)； 

(二) 畫面中間空白欄位依序輸入「學校帳號」(教育部核給的學校代碼：共計 6碼，可

至「教育部統計處」網站首頁(連結：https://depart.moe.edu.tw/ed4500/ ) > 左

側「學校基本資料」> 「各級學校名錄」 > 「111 學年度各級學校名錄及異動一覽

表」 > 項下選擇「3. 國民小學」等查詢。 ) ，與 112 年度「預設密碼」( 2023a+

學校代碼 6碼 )，並輸入驗證碼，按下「登錄帳號」鍵。 

(三) 因應機關代碼現須公開提供民眾運用之政策，報名網站每年首次登入皆須變更密

碼；如學校有申辦本案營隊活動，且申辦的承辦同仁與本案收文不同承辦人時，學

校帳號與首次登入預設密碼後，變更的密碼須共同使用。  

(四) 各校登入的帳號、密碼，以及學生與家長等網站內建置的資料皆僅限公務用，請勿

外流，以確保學生與家長個資安全。 

 

 

附件 5 

→ 請輸入「帳號」 

→ 請輸入「密碼」 

→ 請輸入「驗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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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協助事項： 

(一)  審查與開通「需積極關懷生」報名資格： 

     【辦理時限：自 112 年 5月 16 日（二）上午 10 時 ~ 112 年 5月 22 日（一）中午

12 時線上報名截止前，因此要請家長與學務處(或學輔處)預留作業時間上傳、開

通及予家長至系統線上報名。】 

1. 符合「需積極關懷生」身分別者，為本市國小學生為低收入戶、新住民、原住民、 

身心障礙、家庭突遭變故及其他經學校評估之弱勢學生，皆可於臺北市 112 年度國 

民小學學生暑期體驗學習營報名申請表(需積極關懷生使用)[詳本公文附件 6]中的

「黏貼相關證明文件影本」等欄位中，以填寫方式協助「證 

明」其家中經濟清寒)、新住民及原住民之弱勢族群子女，以及家庭遭逢重大變故 

等 6類；另安心就學方案申辦通過學生，屬家庭經濟弱勢者，亦可持申辦通過等證 

明，向學務處(或學輔處)提出審查籍開通報名資格的申請。 

   2. 點選右下方圖示「符合」，代表開通「需積極關懷生」的報名資格，開通後，是類 

   學生即不得再變更身分別為「本市一般生」身分，進行報名作業。各校學務處(或 

   學輔處)開通前，請先掃描是類學生簽章的「報名申請表」（需含證明文件）後，上 

   傳報名系統後臺，始得開通期「需積極關懷生」報名資格。 

   3. 點選右下方圖示「刪除」，代表學生資料經校內學務處(或學輔導處)審查該生所家 

長所提供之資料，尚未能證明符合「需積極關懷生」的報名資格，須改以「本市 

一般生」的身分別進行報名作業。 

 

(二)  協助校內國小部的在籍的經濟弱勢、家庭有數位落差，或持護照報名(各國護照號

碼設計不同，難以設計辨識程式) 的學生註冊(或弱勢學生報名)： 

      【 辦理時限：自 112 年 5月 16 日（二）上午 10 時 ~ 112 年 5月 22 日（一）中

午 12時線上報名截止，因此要請家長與學務處(或學輔處)預留作業時間上傳、開

通及予家長至系統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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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方式如下截圖說明，如家長或學生沒有手機號碼，懇請填入師長或其他學生

的家人的手機號碼，以利後續收取簡訊通知已錄取繳費，或未錄取等通知。◎ 

 

(三) 提醒獲錄取本案各營隊活動之在籍國小學生繳費與家長同意書繳交 (操作、查詢頁 

  面如下截圖說明)： 

1.  提醒各獲錄取之校內在籍學生繳費期限：自 112 年 5月 22 日（四）下午已錄取名

單公告後，至 112 年 5月 26 日（五）止，其中採 ATM 轉帳及臨櫃服務使用者，請

務必於截止日當天下午 3時 30 分前完成繳費。 

2. 協助弱勢家庭學生列印繳費單：如弱勢家庭的已錄取學生家長未能自行列印繳費三 

聯單 (例如：有經濟困難，至超商自行列印亦有困難者) ；或無法持手機自行登

入報名網站至超商掃碼繳費者 (登入報名網站後，可直接點選繳費單並持繳費條

碼畫面至超商繳費) ，請處室協助列印其繳費三聯單 (以雷射印表機列印，掃碼

機較易感應到條碼；另繳費三聯單列印前，若發現預覽列印時條碼已超出列印頁

面，請先將版面縮小至 90%以下再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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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取上開獲錄取之校內在籍學生「家長同意書」：學生或家長繳交時間自 112 年 5

月 23 日（二）起至 112 年 6月 15 日（四）下午放學/或下班前為止。家長同意書

本市可透過學校公文聯絡箱交換傳遞，外縣市以傳真或寄送方式送達營隊申辦學

校。並依據各營隊申辦學校分批整理後，請聯絡同仁協助盡早處理。 

 

 

 

三、 各校自辦營隊行銷宣傳公告方式說明 （如下截圖示例說明，但不含報名功能）： 

    各校自辦營隊請逕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中小教育組 108 年 04 月 16 日修訂

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課外活動及輔導學生參加校外營隊活動注意事項」(全文

下載連結：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888 )，以及該署

109 年 05 月 26 日函頒之「校外人士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或活動注意事項」(全文

下載連結：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994#lawmenu )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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